外人在新加坡設立公司之相關事宜











一. 設立公司之相關主管機關











   A. 公司商行註冊局 ( RCB : Register of Companies and business)


      


      -- 主管公司設立公登記 .








   B. 貿易發展局 ( TDB : Trade Development Board)





      --  任何想在新加坡經營船務業之人士, 都應事先向貿易發展局諮局報備.








   C. 經濟發展局 ( EDB : Economic Development Board)





      --  主管外來投資之行業是否為新加坡歡迎或鼓勵 ; 目前必另外取得執


         照之主要行業為 � 銀行與金融服務業 � . � 旅行社 � 等 , 另一般工


         廠之設立需取得工廠登記證 . 唯本合資公司之營業性質為船舶運輸  


         業, 並不在此投資限制之內.





 


   D. 內政部移民廳





      --  主管外籍員工之居留及工作准證 .  惟本合資公司初期定義為 � 紙


         上公司 � , 並未派駐員工在新加坡, 因此初期不須與內政部移民廳接


         洽.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二. 設立船公司之相關條件 :








   A. 船隻註冊百分比限制 :





      公司船隻必須100%懸掛新加坡旗.





   B. 最低資本額 :





      若公司成立之初, 尚未計畫購買船舶, 則最低實收資本額僅需新加坡幣2  


      元(即2股) ; 但在購買第一條船( 設籍登記新加坡) 時, 當局規定必須增


      資, 此時船公司最低實收資本額不得低於船之10%或新幣50,000元, 但最


      多至新幣500,000元即可 . 每匯入一筆資金均應請當地會計師驗資證明.  


   


   C. 船舶輸入許可證 :





      1.懸掛新加坡旗船若購自新加坡以外之國家時, 需輸入許可證.





      2.船舶若原為FOC船(權宜船)改懸新加坡則無須輸入許可證.





   D.公司組織:





      1.可登記為紙上公司, 但須委託一家新加坡經理公司代理.





      2.最少要有2名董事, 一般為7人, 其中一名須為新加坡籍公民或永久居





       民或持有就業准證人士.





      3.凡公司董事.祕書與其他職員都須詳列於公司規章各條文內.





      4.公司成立後的三個月內必須委任一名審計師, 六個月內必須委任一名公





       司秘書.





      5.十八個月內必須召開第一屆常年大會, 且日後美年需召開大會一次, 並





        且距上一屆大會不得超過十五個月.








   E. 相關費用:





      1.設立公司的相關費用





        a.註冊費用: 以登記資本額新加坡幣500,000元計算, 則約需新幣 2,800


                   元.


        b.標準公司章程.規約. 或備忘錄等費用 : 約需新幣3,000 - 3,500元.


        c.行政書報雜誌及住址登記等規費: 約需新幣 3,000 元.


        d.代理行費用: 每年約需新幣 3,000 - 4,000元.


        e.當地董事委託費: 一次委託約需新幣 1,000元, 未來應每半年付一次.


        f.相關稅負: 以上費用均需付商品及服務稅(Goods and Services Tax) 3%, 


         約需新幣 460元.


        g.小計 : 約為新幣 15,760元( 2,800 + 3,500 + 3,000 + 4,000 + 1,000 X 2


                + 460).


 


      2.船舶註冊費 (Ships Registration Fees)


        


        per NRT ( 淨登記噸位 ) = 新幣 2.5元


        160,000-180,000DWT海岬型船舶之淨登記噸位= 約53,500-60,000NRT      


        船舶註冊費 = 新幣 2.5元/NRT X 53,500 - 60,000NRT


                   = 新幣 133,750 - 150,000元 





      3.年噸稅 ( Annual Tax of NRT )


        


        Annual Tax = 新幣 0.2元 / NRT


        160,000-180,000DWT海岬型船舶之淨登記噸位= 約53,500-60,000NRT      


        Annual Tax  = 新幣 0.2元/NRT  X 53,500 - 60,000NRT


                   =  新幣 10,700 - 12,000元





      4.電台証書與船員僱用証書 


        約為新幣 105元.





      5.共計約新幣177,865元( 15,760 + 150,000 + 12,000 + 105)





   F. 所得稅:





      以新加坡籍船舶營運所得全部免稅, 且其無有效期限限制; 除前項營運所


      得以外之盈餘需繳 27%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.





三. 設立船公司之相關步驟與所需的文件





   (一). 步驟一: 公司名稱之批准


        


        1.委任在新加坡執業的會計師處理設立公司之相關事宜.





        2.提交申請公司名稱 , 每個名稱需繳手續費新幣15元.


 


        3.由RCB之職員進行申請公司名稱之初步審查, 發給收據荷申請號碼, 


         


         並把相關資料輸入電腦, 檢查是否已有相同或相似之註冊名稱, 考慮





         名稱是否可用.





        4.RCB將資料提交有關管制機構考慮是否核准申請. 


        


        5.當局職員將有關資料輸入電腦系統, 並通知申請之名稱是否可用; 若


          


         名稱獲准, 自申請之日起, 當局為申請之公司名稱保留二個月.





   步驟一所需文件





        1.公司名稱 : 若一次申請多個名稱 , 應依喜好依次序排列 





        2.公司類別 : 需註明是 �私營� 或 �非私營� , 以及為 �有限� 或 �無





          限� 之公司.


   


        3.公司主要之營業性質.





        4.公司發起人之性名 . 地址 . 國籍 . 居民證或護照號碼 





        5.登記資本與實收資本額 





        6.董事和股東相關資訊之名細 





        7.關係企業之註明 : 若此公司為控股公司, 則必須註明任何相關公司





         ( 母公司 ) 及聯營公司之名稱.   


   (二). 步驟二 : 設立公司    





        1.公司名稱業經核准 , 在名稱保留期間 , 應向當局提呈公司文件, 以


         


         便辦理註冊手續.





        2.RCB 檢查成立公司文件 , 並發給註冊費等相關收據.


  


        3.RCB 檢查並核准有關註冊.





        4.領取註冊證書.








   步驟二所需文件








        1.公司章程 . 規約或備忘錄 , 並經驗證.





        2.簽署新加坡籍董事職權備忘錄 , 並敘明新加坡董事所執行之權利.





        3.守法宣示書.





        4.身份證書.





        5.公司註冊地址與辦公室時間報告表.





        6.公司秘書同意書.





        7.董事 . 經理 . 公司秘書與審計師詳情表.





        8.驗資記錄與發行股票記錄. 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